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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借：固定资产——某生产线 1 400万元；贷：在建工程

1 400万元。③按月计提折旧时，借：生产成本等 10万元；

贷：累计折旧10万元［（1 400-200）÷（10×12）］。④2010年
末，在固定资产使用寿命内分摊递延收益，借：递延

收益50万元（1 000÷10÷12×6）；贷：营业外收入 50万元。

⑤2010年末，进行相关所得税处理。按照常规处理思路，

2010年末递延收益的账面价值为950万元（1 000-50），根
据税法要求，该项政府补助计入当年应税所得计算缴纳

所得税，未来转入营业外收入后可以递减以后各期应税

所得，即该项负债的计税基础为零，账面价值（950万元）

与计税基础存在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且根据假定条件符

合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条件，可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237.5万元（950×25%）。会计分录如下：借：递延所得税资

产237.5万元；贷：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 237.5
万元。

另外，还需单独考虑政府补助相关资产的所得税影

响，2010年末该资产账面价值为 1 390万元（1 400-10），

而其计税基础为 1 120万元（1 400-1 400×2/10），资产账

面价值大于其计税基础，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270万元

（1 390-1 120），可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 67.5万元（270×
25%）。会计分录如下：借：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

用67.5万元；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67.5万元。

而按照笔者提出的处理思路，调整的政府补助相关

资产账面价值为：资产账面价值（1 400-10）-递延收益

余额（1 000-50）=440（万元），相关资产的计税基础为

1 120万元（1 400-1 400×2/10），资产的账面价值小于其

计税基础，形成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可确认递延所得税资

产170万元［（1 120-440）×25%］。会计分录如下：借：递延

所得税资产 170万元；贷：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

用 170万元。

可见，两种涉税处理的结果是一样的（递延所得税影

响均为 170万元），但相比之下，第二种处理方式更为简

单，操作性更强。事实上，政府补助相关资产“经调整的账

面价值”概念（剔除资产对应递延收益余额）不仅可应用

于此，在相关资产减值问题上也会涉及，即对于存在减值

迹象的政府补助相关资产，应将“经调整的账面价值”（资

产账面价值与递延收益余额之差）与可收回金额进行比

较，以确定是否计提减值准备以及减值准备的计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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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补助款项账务处理之我见

李江山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青岛 266071）

【摘要】企业申请到财政补助后，可能会遇到拨款文件未能体现业务经济实质的问题，或者拨款主管部门对

拨款的会计核算要求与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规定相冲突。本文结合两个实例，对政府补助款项账务处理进行了探讨

分析。

【关键词】政府补助 土地出让金 专项拨款

一、以政府补助形式给予企业的土地出让金优惠的

账务处理

例 1：某地方政府为吸引上市公司A到当地投资建

设，承诺在土地出让金上给予其优惠。具体由地方政府所

属土地经营公司出面与A公司签署了土地优惠协议。A公

司缴纳土地出让金并开始投资建设后，地方政府以“拨付

产业扶持资金，专项用于公司产业发展”的名义将上述土

地出让金优惠款拨付给A公司。

对于该政府拨付款项，A公司应如何进行账务处理？

（一）相关规定

《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规定：企业不

论通过何种形式取得的政府补助，在会计处理上应当划

分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和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相关

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计入当期损益。

《国际会计准则第 20号——政府补助的会计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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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的披露》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包括按公允

价值计价的非货币性补助，都应当在财务状况表中列报，

要么将补助作为递延收益，要么在确定资产账面金额时

将补助扣除。

（二）实务中主要的处理方式

1. 将该补助款项列作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在相

关资产使用寿命内摊销。鉴于地方政府是以“拨付产业扶

持资金，专项用于公司产业发展”的名义拨付资金给A公

司的，该款项应该列作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在相关资

产使用寿命内摊销。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与长期资产相关的政府

补助应当在该资产的使用寿命内平均分摊。这种处理方

法使得政府补助在相关资产的使用寿命也就是产生经济

利益的期间内平均影响损益，更为稳健。

2. 鉴于该款项与土地出让金密切相关，企业在确认

土地入账价值时直接扣除收到的优惠款。案例中，政府拨

付给A公司的款项实质是土地出让金的优惠款。按照实质

重于形式原则，应在确认土地入账价值时将收到的该优

惠款直接扣除。这样处理更符合交易实质，由于在确定资

产账面金额时将该优惠款扣除，因而减少了土地使用权

价值在全部出让期间内的摊销总额。

此外，在国际会计准则下，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可

以采用总额法或者净额法核算。有观点进一步认为，对于

上述款项如果作为政府补助列账，也应参照国际会计准

则采用净额法进行会计处理。在本案例中，如果企业选用

净额法核算，即收到政府补助时抵减资产账面价值，则实

际上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下的会计处理结果一致。

3. 探讨分析。笔者认为，鉴于会计准则对于与资产相

关的政府补助的明确规定，企业应当采用前一种处理方

式。但从交易实质看，后一种处理方式更加合理，并且与

国际会计准则中的净额法处理结果异曲同工。建议政策

制定部门在适当的时候对相关规定作出修订。

二、拨款主管部门对补助款核算要求与会计准则冲

突情况下的账务处理

例2：私营的拟上市公司B的一项重大技术研究开发

与示范应用项目申报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获得了国家科

技部专项经费支持。科技部组织专家对该专项拨款的使

用和管理进行的专项财务检查中，明确要求企业将该专

项拨款列入专项应付款核算，形成长期资产的部分须转

入资本公积。

对于该政府拨付款项，B公司应如何进行账务处理？

（一）相关规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政府补

助主要有如下特征：一是无偿性；二是直接取得资产。在

实际工作中，政府补助的形式主要有财政拨款、财政贴

息、税收返还和无偿划拨非货币性资产等。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财教

［2006］160号）第二十八条规定，专项经费形成的固定资

产属国有资产，一般由课题承担单位进行管理和使用，国

家有权调配用于相关科学研究开发。

《关于调整国家科技计划和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

费管理办法若干规定的通知》（财教［2011］434号）针对

（财教［2006］160号等文件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

了进一步明确：行政事业单位使用课题经费形成的固定

资产属于国有资产，一般由单位进行使用和管理，国家有

权进行调配。企业使用课题经费形成的固定资产，按照

《企业财务通则》等相关规章制度执行。

（二）实务中主要的处理方式

1. 对于收到的该专项拨款，按拨款主管部门专款专

用的要求核算。案例中，国家科技部作为拨款的主管部

门，对于该专项拨款的使用和管理过程要做专项财务检

查。因此，必须按其专款专用的要求核算，即：收到时计入

专项应付款，支出时对于形成费用的部分需要进行核销，

对于形成固定资产的部分则需要转为资本公积。企业如

果不这样做，一旦检查通不过，将面临调整拨款额度甚至

影响以后项目支持资金的申请。

2. 对于收到的该专项拨款，按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核算。采用该方式处理的主要理由是：①B公司作为拟上

市公司应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将收到的上述与资产相关

的政府补助列作递延收益，并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

均分配，计入当期损益。②对于企业使用课题经费形成的

固定资产，财教［2006］160号文件规定“专项经费形成的

固定资产属国有资产”；而财教［2011］434号文件则规定

“企业使用课题经费形成的固定资产，按照《企业财务通

则》等相关规章制度执行”。实际上后一个文件明确了企

业使用课题经费形成的固定资产不应简单比照行政事

业单位确认为国有资产。③如果按拨款主管部门的要求

进行账务处理，企业使用专项拨款形成固定资产的部分

须转入资本公积。对于B公司而言，实务中会由此遇到一

个非常麻烦的问题，B公司要申报上市必须改制为股份公

司，清晰界定产权，而对于上述由国家财政拨款形成的资

本公积，按理应作为国家投入折股，由此将导致原本全部

为民营资本的B公司出现了国家股，这是B公司的原股东

难以接受的，但如果不将其界定为国家股，该项资本公积

如何处理是个棘手的问题。

3. 探讨分析。笔者认为，对于财政专项拨款，采用前

一种方式固然简单实用，易于取得专项拨款主管部门的

认可，但是如果拨款文件未明确拨款属于国家资本投入，

一般属于无偿资助，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范，采用后一

种方式进行账务处理更为合规，也更符合企业根本利益。○


